关于《宁乡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管理办法》的政策解读

近日，宁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宁乡市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为引导做好文件精神的了解和贯彻落实，现就文件的出台背景、起草依据、适用对象及主要内容等相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近年来，宁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住房保障工作，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缴、日常维护和动态管理等工作日渐完善，得到了广大保障对象的理解和支持，但随着保障范围及保障对象日益扩大，公租房后续管理面临低保、退转军人等保障对象租金收缴困难等难题。经调查了解，现廉租房住户涉及有低保对象195户，退转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对象70户，平均每户年租金约1200元，共计每年租金约31.8万元。历年来，都有不少低保、退转军人等承租户以家庭经济困难、有优怃政策为由请求减免租金或拖欠租金。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按照“以人为本”理念，特制定本《办法》。

二、制定依据

根据《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1号）、《湖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管理办法》（湘发改价调〔2017〕689号）、《湖南省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和运营管理办法》（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16年11月24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20部门关于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20〕1号）、《宁乡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实施办法》（宁政发〔2013〕3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三、适用对象

　　公共租赁住房，包括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公共租赁住房，以及面向教育、卫健部门和园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企事业单位人员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

　　租金，指保障对象为取得公共租赁住房一定期限的使用权，按合同约定支付的租金，不包括承租人租赁期间实际发生的水、电、气、有线电视、通讯和物业服务等费用。

　　四、主要内容

本《办法》的主要内容分为总则、租金标准核定及收缴、租金使用、租金减免和其他事项等五章，共23条。

第一章，“总则”主要对办法制定依据、办法适用对象及各部门的职能分工等进行了明确。

第二章，“租金标准核定及收缴”，明确了租金确定标准，租金收缴方式及时间及拖欠租金的情况处理办法。

第三章，“租金使用”明确政府投资建设、筹集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有关规定缴入国库。租金收入专项用于公共租赁住房和配套设施维修维护、日常管理支出、偿还建设贷款本息或上级批准与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有关的其他支出。

第四章，“租金减免”对保障对象可申请减免30%、50%、80%租金的情况进行了解析。

第五章，“其他事项”对公租房租金收缴台账、绩效管理、租金标准调整等情况作出规定。本办法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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